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教師資遣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教師資遣原因 

符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22條、教師法第 27條規定。 

   

二、教師資遣審查程序 

教評會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教評會委員之選派方式、議事進

行方式合於教評會設置辦法等

相關規定（教評會任一性別委員

比例應達 1/3以上）。 

(二) 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機會，發文通知當事

人陳述意見時，應視實務需要預

留其合理之準備期間（第一次陳

述意見，以 7日為原則），並於

書面通知記載會議目的、時間、

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

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等，並注意文書之送達。 

(三) 會議紀錄應載明事項：應出席、

實際出席、參與投票、通過決議、

依規定迴避等委員人數、迴避人

員名單及迴避理由、作成決議之

資遣原因、適用之法令條款、當

事人陳述之意見及學校對陳述

意見之回應 

   

三、教師資遣案件報核作業    

(一) 自教評會作成資遣決議之日起

10 日內，將資遣案件函報教育

部（應備齊應附各種表件及具

體事實與證明等資料），並同時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決議內容及

提起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理

單位（敘明資遣之事由及法令

依據，並以足供存證查核方式

送達當事人）。 

(二) 依教師法第 16條暨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辦理者，應經教評會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2/3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2/3 以

上審議通過解聘或不續聘，復

經同次教評會依上述決議標準

審認其情節以資遣為宜（教評

會審議時應注意：非出於教師

本人之惡意及資遣當事人之評

估），報教育部核准後，再行辦

理資遣給與報核（儲金管理會）

事宜。 

四、教師資遣給與作業    

(一) 學校應於收受教育部核准資遣

函 3日內，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

當事人及副知本部，並載明資遣

生效日及救濟方法、期間與受理

機關，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

達當事人。 

(二) 學校收受教育部核准資遣函後，

將教職員資遣事實表及資遣給

與選擇書，並檢附全部任職證

件、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依儲金

管理會規定應報送表件，彙送儲

金管理會審定。 

   

(二)資遣生效日前，教師權益應依教

師法及相關法律（規）辦理。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

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學校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